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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管理学院文件

鲁管院发〔2021〕30号

关于印发《山东管理学院

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
《山东管理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》已经学校

2021 年第 8 次院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山东管理学院

2021 年 6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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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管理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方案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实验室安全事故，快速、

高效、有序地组织开展事故抢险、救援和调查处理，预防和减

少突发性灾害事件，降低其造成的损害，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

与财产安全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、《高等学校消防

安全管理规定》和《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意

见》等文件的有关规定,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方案。

第二章 领导机构与职责

第二条 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是实验室安全事

故应急处理的领导机构，各有关部门、单位也要成立相应的实

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组长为各相关部门、单位安全第一责

任人，副组长和成员应由分管实验室领导、实验室安全员等人

员担任。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是：建立预防措施，

加强应急教育，及时有效地处理安全事故。安全事故现场指挥

由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或现场最高级别的党政领导担任，

现场指挥根据事故性质、危害程度进行工作安排，确保抢险、

救助工作有序进行，将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程度。

第三章 应急处理方案

第三条 实验室紧急疏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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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到紧急疏散通知时，实验指导教师应指令学生停止实

验，关闭电源、水源。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组

织楼梯通道的安全，既要辨别疏散方向，又要协调好各楼层的

先后疏散顺序，还要注意与其他楼层间的平衡，做到不争抢、

不拥挤、不踩踏，安全有序地疏散，疏散过程中严禁使用电梯。

转移至安全地带后，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应立即清

点人员并汇报清点情况。

第四条 水电事故应急处理

（一）水电事故预防

1.加强日常检查工作

发现问题及时向物业管理人员及后勤管理处反映并要求

及时维修。如发现共性问题应同时向学校报告，以便会同有关

部门排查处理。

2.计划停电或停水

接到停电或停水通知后，实验（实训）管理中心以通知公

告形式或以微信方式告知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。督促各实验室

关闭电闸，督促物业管理人员关闭楼层饮水机电源和上水总阀

门。

（二）水电事故应急处理

1.冬季暖气跑水事故应急处理

发现人员须立即通知物业管理人员关闭相应区域的暖气

上水管总阀和本楼层强电间电闸同时通知实验室安全责任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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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前往现场在确认本楼层断电的情况下，组织

人员清扫地面积水，移动浸泡物资，尽量减少损失。

2.突发停电、停水应急处理

实验人员立即停止实验，关闭电源、水源，以防通电时发

生意外。夜晚突发停电、停水时应保持镇静，辨别疏散方向，

安全有序地转移到室外，并立即通知物业管理人员，物业管理

人员应携带应急照明灯进入强、弱配电间关闭电源，关闭水房

上水阀门检查无误后方可离开。

3.触电事故应急处理

应先切断电源或拔下电源插头，若来不及切断电源，可用

绝缘物挑开电线。在未切断电源之前，切不可用手去拉触电者，

也不可用金属或潮湿的东西挑电线。触电者脱离电源后，应就

地仰面躺平，禁止摇动伤员头部。检查触电者的呼吸和心跳情

况，呼吸停止或心脏停跳时应立即施行人工呼吸或心脏按摩，

并尽快联系医疗部门救治。

4.仪器设备电路事故应急处理

操作人员须立即停止实验，切断电源并向学校主管部门汇

报。如发生失火事故，应选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灭，不得用水

扑灭。如火势蔓延，应按山东管理学院火灾应急处理管理办法

执行。

第五条 烧伤事故应急处理

普通轻度烧伤的，通知校医院大夫现场处理伤口。略重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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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的立即送医院处理。遇有休克的立即通知医院前来抢救。

第六条 火灾的应急处理

（一）当发生火灾事故时，发现人员要保持镇静并大声呼

喊，同时使用灭火器进行初期火灾扑救并迅速向学校主管部

门、保卫处汇报。如果火情严重火势无法控制，发现人员必须

迅速向公安消防部门（119）电话报警，报警时要讲明发生火

灾的地点、燃烧物质的种类和数量、火势情况、报警人姓名、

电话等详细情况。

（二）主管部门在接到报告后必须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应急

处置，了解火情。如为初起小火并迅速扑灭的，应保护现场并

进行事故调查，同时将事故情况报告相关部门。如果火情严重，

应立即派人切断电源或通知相关部门切断电源，同时派人到路

口迎接消防车。

（三）按照“先人员、后物资，先重点、后一般”的原则

立即组织人员快速从疏散通道撤离现场，及时抢救被困人员及

贵重物资。同时派人勘察现场环境，对可能存在的其他危害因

素等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，防止发生其他事故。

（四）如果火灾现场出现人员受伤等情况，应立即拨打 120

急救中心电话。

（五）主管部门在接到相关单位报告后应及时向主管领导

和主要领导汇报，适时启动学校总体预案。

第四章 事故调查与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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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凡发生安全事故必须逐级上报，不得隐瞒。

第八条 安全事故发生后要做好现场保护工作，等待学校

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事故调查。

第九条 事故调查结束后，事故单位上交书面报告，报告

内容必须明确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伤亡情况、经济损失、

发生事故的原因、相关责任人员及相应的整改措施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方案未尽事宜，按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方案由实验（实训）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山东管理学院办公室 2021年 6月 28日印发


